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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105 号 

 

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2018年 5月 25日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

报告书》”），你公司拟对前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内容进行重大调整。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就下列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

涉及信息披露的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1. 《重组报告书》显示，本次报告书对重组方案做出了重大调

整，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第一大股东纳合诚投资不再作为本次交易的

交易对方及业绩承诺方，并相应调整了募集资金上限，请你公司：（1）

以列表的形式详细说明与前次交易方案的差异情况；（2）详细说明本

次方案重大调整的原因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

与解答修订汇编》的规定；（3）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进行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2. 《重组报告书》显示，本次方案调整后，上市公司拟购买标

的资产 79.45%的股份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将和原标的资产

第一大股东纳合诚投资共同持有标的资产的股份，请你公司：（1）详

细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是否有进一步购买纳合诚投资所持标的资产

股份的计划；（2）详细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前，纳合诚投资作为标的资

产的第一大股东是否实际控制标的资产，本次交易未购买纳合诚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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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持标的资产的股份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控制，是否会

影响上市公司后期对标的资产的整合及上市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。 

3. 《重组报告书》显示，潘健勇持有德正嘉成、吾湾投资部分

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存在冻结情况，潘健勇拟将其持有的德正嘉成、吾

湾投资的财产份额进行转让，请你公司：（1）详细说明前述资产冻结

事项解决的进展情况，标的资产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；（2）详细说明潘健勇前述资产转

让事项是否会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方发生变更；（3）标

的资产是否存在其他资产被冻结或限制的情况；（4）请独立财务顾问

及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 

请你公司于 2018年 6月 4日前就上述问题向我部提交相关书面

答复材料，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

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5月 28日 

 


